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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房屋委員會：商業樓宇的管理  
 

執行審計署建議的最新進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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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部分：零售單位的管理  

2.20 零售單位的日常管理  
 

 跟進審計署發現的懷疑個案  
 

 

 (a) 跟進審計署在審查期間發現

的懷疑個案；  
 

(a) 房屋署已調查個別懷疑不當使用

零售單位和貯物室的個案，並已

迅速採取租約管制行動。  

 
未經許可使用及改建零售單位  
 

 

 (b) 要求房屋署人員及承辦商加

強日常巡邏及逐戶巡查的工

作，防止未經許可使用及改

建零售單位(包括貯物室)；  
 
(c) 就採用以風險為本方式逐戶

巡查，向房屋署／承辦商人

員發出指引，確保優先及較

頻密巡查屬高風險類別的單

位 (如屢次違規及不作營業的

零售單位)；  
 
(d) 提醒房屋署人員及承辦商在

逐戶巡查時如發現違規／欠

妥情況，應在每季進度報告

中向房屋署高層管理人員匯

報；  

(b)、(c)及(d) 
 
 房屋署已把逐戶巡查計劃擴展至

涵蓋全部 2 800個貯物室，並發

出新的訓令，為職員提供詳細指

引，讓他們根據高風險類別 (例
如屢次違規者 )所訂定的先後次

序和頻率，嚴格執行逐戶巡查行

動；此外，相關人員會按季把所

察覺違規／欠妥個案呈報署方的

高層管理人員，以作監察。  
 
 此外，房屋署亦指派總部稽核小

組隨機抽查，以便在管理上作出

監察。  
 

 
懷疑賭博活動  
 

 

 (e) 加強措施，打擊在房屋委員

會轄下零售設施內進行的懷

疑賭博活動；  
 
 

(e) 房屋署會繼續迅速向警方舉報所

有懷疑賭博活動，以便他們採取

執法行動。為進一步加強阻嚇作

用 ， 商 業 樓 宇 小 組 委 員 會 於

2011年8月通過把在承租單位內

打麻將、打天九和進行有賭博成

分的紙牌遊戲等不當行為列作商

業樓宇管理扣分制 ("扣分制 ")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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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項目，涉事的租戶會在無須事

先警告的情況下被扣5分。在現

行商業樓宇租約加入新條款，以

加強租約管制，規定任何人不得

在承租單位內打麻將或進行其他

不屬訂明業務的活動。  

 
零售單位並非經常營業  
 

 

 (f)  就部分零售設施在正常營業

時間普遍不營業的情況，查

明原因，並採取對應措施；  
 
(g) 考慮在房屋委員會零售商鋪

及熟食檔位的租約中訂立不

作營業規則；  
 
(h) 考慮參照食物環境衞生署的

做法，收緊房屋委員會街市

檔位的不作營業規則；  
 
( i )  保存巡查記錄，以便在執行

租約訂明的不作營業規則時

作為證據；  
 
( j )  向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匯報

重大的不作營業問題及所採

取的解決措施；  

(f)、(g)、(h)、(i)及(j)  
 
 房屋署完成點算沒有維持正常

營業時間的零售單位，並已於

2011年8月下旬向商業樓宇小組

委員會匯報結果和建議解決問題

的措施。為了確保零售單位正常

營業，房屋署已在租約中加入新

條款，訂明檔位、地面商鋪和開

放式商場的零售設施最低限度的

營業時間和營業日數。房屋署前

線人員將繼續備存巡查商戶不作

正常營業的紀錄，作為採取租約

管制行動的佐證。  
 

 
扣分制下的不當行為  
 

 

 (k) 密切監察執行管制行動的工

作，以遏止阻塞問題；  
 
( l )  對屢次觸犯扣分制下不當行

為的租戶，加強執行管制行

動；及  
 
(m) 提醒房屋署人員和承辦商在

執行管制行動時，須嚴格遵

從既定程序。  

(k)、( l)及(m) 
 
 房屋署將繼續遵照扣分制下的既

定程序加強採取管制行動，對付

阻塞公眾地方的不當行為。署方

已舉行簡介會並發出訓令，提醒

前線員工加強監管有關情況；又

已安排特遣行動小組支援前線員

工清除阻礙物，並指派總部稽核

小組隨機抽查以作監察。  

2 .30 零售單位的租賃   

 
公布空置的零售單位  
 

 

 (a) 確保把所有可供出租的零售

單位作廣泛宣傳，尤其應提

醒房屋署人員：  
 

(a)(i)及( i i)  
 
 房屋署會繼續盡可能經常以刊登

廣告和上載房屋委員會／房屋署



-  175 -  

審計署署長

報告書  
段落編號  審計署的建議  最新進展  

( i) 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經常

把所有空置的零售單位

作公開招標；及  
 
( i i )  在所有空置的零售單位

正面張貼"招租"海報；及

網頁的方式，公布並重新招租空

置的零售單位。關於建議行業的

租賃資料，包括邀請有意者提出

擬經營的其他行業，將會在空置

零售單位前張貼，以及上載房屋

委員會／房屋署網頁。  

 
為空置零售單位重新招標出租  
 

 

 (b) 重新出租空置的零售單位 (特
別是長期空置的單位 )時，考

慮進一步鼓勵準租戶就經營

的行業提出建議。  
 

(b) 房屋署自2011年年中起實施新的

租賃策略，倘單位經過兩輪招標

仍未能租出，便會邀請有潛力的

投標者就其優先考慮經營的行業

提出建議。  

2 .40 大型改善工程的優先次序   

 (a) 在選定零售設施進行大型改

善 工 程 以 提 升 其 商 業 潛 力

時，適當考慮該些設施的空

置率；  

(a) 房屋署一直根據個別零售單位的

優勢和劣勢進行商業潛力方面的

全面分析，並把空置率列為考慮

因素，以訂定大型改善工程的優

先次序。  

 
需降低街市空置率  
 

 

 (b) 及早採取行動，解決房屋委

員會部分街市長期存在的空

置問題；及  

(b) 房屋署正推行各項管理措施以減

低空置率，例如重整街市及改作

其他用途，以切合區內居民的需

要。  

 
實施經修訂的熟食檔位租賃策略  
 

 

 (c) 盡快實施經修訂的熟食檔位

租賃策略。  
 

(c) 房屋署已完成如何處理10個空置

熟食檔位的研究，現正制訂租賃

程序。  

2 .48 運作開支的監察   

 (a) 改善現行監察機制，以確保：

 
( i )  所有不符合基準 (即超出

運作開支基準 )的個案均

向高層管理人員匯報；  
 
( i i )  所有不符合基準的個案

都有採取有效的跟進行

動；及  
 
( i i i)  零售設施的單位運作開

支計算準確；及  
 

(a)(i)、( i i)及(i i i)  
 
 已提醒房屋署人員遵照現行的內

部訓令，匯報不符合基準的個案

以作改善。房屋署的地區和總部

人員將定期檢討各相關項目的運

作開支，確保預算準確，以及符

合所定的基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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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確保把日常開支正確記入

適當的業務帳目。  

(b) 房屋署已為地區管理人員提供有

關會計指引及業務帳目入帳原則

的兩個特定培訓課程，並會繼續

定期舉辦簡介會和研討會，以增

進他們的財務管理知識。  

第3部分：停車場的管理  

3.12 規劃停車場設施的供應   

 房屋署應與運輸署合作，繼續定

期檢討停車位的規劃標準，並視

乎供求情況的變動，按需要完善

有關的規劃標準。  

房屋署會維持與運輸署的現行協調機

制，以檢討並完善停車位的規劃標

準，並會繼續按個別情況，審慎規劃

新建公營房屋項目的停車場設施。  

3 .21 提高停車位使用率的措施   

 加快實施根據"優勢、劣勢、機遇

及威脅"分析提出的建議。  
 
 

房屋署將會展開根據 "優勢、劣勢、

機遇及威脅"分析制訂的5年停車場改

善計劃，此計劃已獲商業樓宇小組委

員會通過，亦會實施改變停車位用途

等短期措施 (例如把私家車停車位改

為電單車停車位 )及出租給非屋邨居

民，以提高使用率。  

3 .34 
把過剩的停車場設施改作其他用

途  
 

 房屋署日後考慮進行大規模改建

商業單位時，應確保：  
 
(a) 已 評 估 經 改 建 的 單 位 的 租

金，並顧及改建的成本及單

位的建議用途；及  
 
(b) 在簽訂要約書後才展開改建

工程，並在簽訂租約後才把

相關單位移交予租戶。  

 

 

 
(a) 房屋署會沿用一貫做法，對所有

改建項目作租值評估，並充分考

慮成本和其擬作用途。  
 
(b) 建議備悉。  
 

第4部分：工廠大廈的管理  

4.11 
需要為柴灣工廠大廈定出確實的

清拆計劃  
 

 房屋署應盡快制訂柴灣工廠大廈

的確實清拆計劃，並需顧及樓宇

狀況、空置率及預期的土地用途

等因素。  

柴灣工廠大廈清拆計劃已於 2011 年

3月10日公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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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6 較新型工廠大廈的長遠發展   

 (a) 檢討該6座較新型工廠大廈的

情況，以及根據最新市況探

討是否清拆／重建這些工廠

大廈；及  
 
(b) 因應房屋委員會逐步退出擁

有及管理這些工廠大廈的政

策，就房屋委員會工廠大廈

的長遠發展制訂策略。  

(a)及(b) 
 
 鑒於市場對小型工廠單位的需求

持續，房屋署會繼續管理6個較

新的工廠大廈，並會不時檢討有

關情況。  
 

4 .28 懷疑分租廠房   

 (a) 跟進審計署發現的懷疑分租

個案；  
 
(b) 在房屋委員會轄下廠房，調

查是否有其他類似的分租個

案，並採取所需跟進行動；

及  
 
(c) 加強房屋署的措施，打擊分

租房屋委員會轄下廠房的問

題，尤其須提醒房屋署人員

嚴格遵照《工廠大廈工作手

冊 》 的 程 序 ( 包 括 管 制 措

施)，偵查及遏止分租情況。  

(a) 房屋署已調查個別懷疑分租個

案，並已採取行動糾正問題。  
 
(b)及(c)  
 
 房屋署已對工廠單位實施一套經

優化的逐戶巡查機制，以加強監

察和管理；並已發出明確指引，

加強匯報和巡查機制。  
 

第5部分：衡量及匯報服務表現  

5.12 表現管理   

 為改善衡量服務表現和匯報的方

式，房屋署應：  
 

 
關於空置情況的服務表現資料  
 

 

 (a) 檢討及修訂計算零售單位空

置率的基準；  
 
 
(b) 考慮按類別分析空置但已撥

用面積的百分率，並向商業

樓宇小組委員會匯報這些額

外資料；  

(a) 從2011年1月起，在計算空置情

況時，未可即時出租的新單位一

概不予計入總面積之內。  
 
(b) 關於不同類別非住宅單位空置率

的匯報方式，會在即將進行的周

年檢討中徵詢商業樓宇小組委員

會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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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顧客滿意程度   

 (c) 設立機制，量度居民對商業

物業管理各方面表現的滿意

程度，並向商業樓宇小組委

員會匯報；及  

(c) 由2011年開始，房屋署把居民對

房屋委員會商業物業管理的滿意

程度納入每年的綜合調查內。  
 

 
各類物業的主要成效指標和目標  
 

 

 (d) 考慮為不同類別的商業物業

制訂具體的主要成效指標和

目標(例如空置率)。  

(d) 此項建議會在訂立2012-2013年
度商業樓宇業務計劃時加以考

慮。  

第6部分：未來路向  

6.26 拆售零售和停車場設施   

 (a) 繼續致力採取有效行動 (包括

調派足夠人手 )，為已拆售產

業的屋邨履行房屋委員會作

為公契經理人的責任；  
 
(b) 就住戶對商業物業管理服務

的滿意程度收集意見，以便

比較房屋委員會與私營機構

的表現；  
 
(c) 日後規劃同類分拆出售計劃

時，應就下列事宜徵詢運輸

及房屋局局長和財經事務及

庫務局局長的意見：  
 

( i )  在轉讓拆售產業的實益

權益時，如沒有就轉讓

合法業權訂立明確的時

間表，則應審慎評估有

關情況可能造成的財政

影響；及  
 
( i i )  充分考慮需要繼續為已

拆售產業的屋邨承擔公

契經理人的責任；及  
 

(a) 房屋署作為已拆售產業屋邨的公

契經理人，會繼續有效和專業地

履行責任。  
 

 
(b) 由2011年開始，房屋署把居民對

房屋委員會商業物業管理的滿意

程度納入每年的綜合調查內。  
 

 
(c) 房屋委員會備悉建議，但並無計

劃再拆售轄下零售和停車場設

施。  
 

 (d) 就下列事項徵詢運輸及房屋

局局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局長的意見：  
 

( i )  就 2005年分拆出售計劃

進行項目推行後檢討，

(d) 雖然房屋委員會並無計劃再拆售

轄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，但房屋

署已就2005年產業分拆出售計劃

委託效率促進組展開項目推行後

檢討；有關檢討工作正在進行

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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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評估其成效及汲取經

驗；及  
 
( i i )  根據檢討結果，為房屋

委員會轄下商業物業的

管理制訂長遠策略，並

規劃未來路向。  
 

 
 

 


